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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業後升學？─職業訓練的觀點 
紀寰緯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研究生 

 
一、前言 

鑑於我國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大

多數皆為先升學就讀大專校院，即使

不確定所填志願科系或未來就業志

趣，但仍會選擇這條大多數人都會選

擇的管道，待進入大專校院的求學過

程中，開始探索找尋未來的目標。 

目前我國大專校院高達上百所，

學位文憑的價值不斷貶低，大專校院

的錄取率不斷攀升達九成以上，現在

是「考不上」大專校院比「考上」還

要難的年代，但學生對於就讀大專校

院的目標卻愈趨模糊，甚至畢業後找

不到人生方向的人越來越多。 

有鑑於此，根據總統府公共事務

室（2016 年 12 月 23 日）的新聞稿提

到蔡英文總統認為工作的意義比繼續

升學還重要，目前臺灣社會仍以學歷

作為衡量的標準，家長也都希望孩子

們能大學畢業，甚至繼續深造進修研

究所。總統為鼓勵高中職畢業生先就

業再升學，累積下一個人生階段的基

礎與方向，教育部規劃經行政院會通

過，2017 年提出「青年教育與就業儲

蓄帳戶方案」，本方案進行跨部會合

作，包含三項子計畫：勞動部「青年

就業領航計畫」、教育部「青年儲蓄帳

戶」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體驗

學習計畫」。 

 

該方案從執行迄今將屆滿一年，

首年核定五千位名額，辦理期間亦有

許多學生表示有意願參與，但最終經

過勞動部審查以及媒合職缺通過者，

僅不到千人，面臨社會各界負面評

價。根據聯合報記者吳佩旻（2017 年

11 月 22 日）立法院的採訪報導，教育

部 2018 年編列 4.25 億元，惟 2017 年

實施成效不彰，最終立法院仍決議刪

除 2 億元經費。今年雖然未停止執行

該方案，但其規模勢必會縮減。 

本文透過職業訓練的觀點進行評

析，並排除該方案的「青年體驗學習

計畫」，提供拙見以供各界先進指導。 

二、職業訓練的定義 

以下就職業訓練的定義，提出國

內外機構與學者的觀點，作為後續評

析的理論基礎。 

(一) 國內定義 

我國《職業訓練法》（2015 年 7 月

1 日）第 3 條對於職業訓練的定義，係

為培養及增進工作技能而依本法實施

之訓練，其目的為培養國家建設技術

人力，提高工作技能，促進國民就業。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無

日期）出版的「勞動力發展辭典」，對

於職業訓練的定義，泛指教育範疇外，

對應就業者或新進員工給與就業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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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學習職業所需專業知識與技術；對

在職員工在工作適應、升遷、調換職務

或準備轉業等需要，給予不同階段、不

同層次的各種訓練，乃至職業生涯訓練

的建立與實施；對失業者給予職業指

導、轉業訓練及轉業輔導等措施。 

陳聰勝（1997）對職業訓練的看

法，係為中期與短期急需技術人力的培

育，傾向於技術專精並注重學用配合之

工作技能訓練與正確態度的培養，其目

的除了職業準備之外，必須兼顧已就業

者的專精、升遷、轉業等各種職業發展

上的訓練，並且具備因應環境變遷與社

會進步，而隨時能調適的特質。 

(二) 國外定義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於 2004 年

提出「教育、訓練與終身學習建議書

（R195 號）」，不再使用 1975 年 R150
號建議書的「職業訓練」一詞，改由

「就業能力」（Employability）取代。 

就業能力係指加強個人利用教育

與訓練機會，獲得與保持合宜工作

（Decent Work），或於企業內部與各種

職務間的晉升過程中，具備適應勞動

力市場條件變化的能力（ILO, 2004）。 

Fugate, Kinicki & Ashforth (2004)
等人提出對就業能力的看法，係指個

人對某些職業進行積極的調整，直到

他們能夠確定和認可工作場所現有的

職業機會，就業能力也可以幫助員工

適應各種變化，提高適應工作環境需

要的工作能力。 

三、該方案面臨的挑戰 

  綜上，以下提出兩項關於本方案

面臨的挑戰。 

(一) 「優質職缺」名不符實 

根據勞動部（無日期）「青年就業領航

計畫」優質職缺的定義，須符合「發展性」、

「技術性」、「安全性」、「優於最低工資水

準」與「優良的勞動條件」等五項條件。 

  檢視教育部（2017a）配合勞動部

公告的「青年就業領航計畫職業類別

一覽表」，就製造業的積體電路與光電

類別為例，提供高中畢業學歷的職

缺，大多為技術員的職務。 

  官方對技術員職務的定義，根據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無日期）建置

的臺灣就業通網站的職業訊息系統，

經查並無直接對應的職務，性質較接

近的的製程技術員，職務內容為接受

製程工程師之指導，從事產品適當生

產作業順序及時間配置等技術工作。 

  資方對於技術員職務的定義，根

據臺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無日期）對於技術員職務內容的定

義為負責機台操作、產品檢測、產品

異常問題反應與品質改善活動等。 

  筆者過去曾任職新竹科學工業園

區半導體製造業的製程工程師多年，

對於生產線的技術員工作內容有深度

瞭解，無論是官方或資方的定義，對

於技術員職務工作內容，皆與本方案

所稱優質職缺有不小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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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目標與職業訓練精神相左 

  根據教育部（2017b）公告本方案

的內容，其目標為協助高中職應屆畢

業生的生涯探索，確立未來人生目標

與方向，協助青年適才適性發展，提

供學生職業試探機會，建立正確職業

價值觀；提升高中職畢業生就業率；

儲備青年未來接受高等教育及發展經

費，暢通技術人才回流就學管道。 

  本方案允許高中職畢業生保留當

年度的學科能力測驗或統一入學測驗

的成績；若已考取大學者，可以申請

保留入學資格，待本方案參與期滿取

得證明後，可申請恢復保留入學資格

或透過特殊選才、甄選入學以及個人

申請入學等管道，回到大專校院就讀。 

  綜上，本方案有諸多與職業訓練

精神相左。根據國內外機構與學者提

出的定義，可歸納為增進個人工作技

能、適應勞動力市場變化能力需求、

增進國家建設技術人力與促進個人就

業等，但皆無回流至大專校院的教育

體系的觀點，除不符合職業訓練法的

精神，亦不符合企業人才培訓的常態。 

  為瞭解參加此方案的學生是否會

考慮回到校園，根據教育廣播電臺記

者林祺宏（2017 年 11 月 10 日）及孫

唯容（2018 年 1 月 25 日）訪談參與本

方案學生的新聞稿而言，國立關西高

中園藝科畢業的薛益維，進入新竹縣

竹東鎮雜糧產銷班就業，這份工作讓

他更喜愛農業，但其表示方案結束考

慮要回大專校院繼續進修；國立臺南

女中普通科畢業的葉詠淇，進入臺南

市的全家便利商店就業，她對職場感

到滿意且希望有機會擔任店長，但本

方案結束亦考慮回到大專校院念書。 

  綜上，參與本方案的企業，當下

即瞭解錄取的應屆畢業生，經過公司

主管安排的各階段訓練與培育後，即

使職場表現良好，但本方案結束後，

學生大多會選擇回到大專校院就讀。  

就常理而言，公司不太可能浪費時間

與資源，培育計畫結束就可能會離職

的員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

分署長陳瑞嘉接受教育廣播電臺記者

劉文珍（2017 年 12 月 1 日）採訪對於

本方案的看法，提到本方案職缺從事

的不見得是專業的工作，但卻是一種

工作經驗累積。基於此，本方案所稱

「優質職缺」顯然名不符實。 

  相較於行之有年的「產學攜手合

作計畫」、「雙軌旗艦訓練計畫」以及

「產學訓合作訓練計畫」而言，同樣

以製造業積體電路與光電類別為例，

資方仍然提供技術員的職務，但因為

大專校院的課程係與資方共同合作規

劃，符合學生的職場能力提升需求；

學生參與計畫期間，接受職場實務訓

練與大專校院的理論學習，學生的專

業能力會逐年增長，若工作期間感受

到良好的職場環境以及福利待遇，畢

業後大多會選擇續留公司，成為該公

司的中、基層技術人才或管理幹部，

促進國民就業並增進企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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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本方案雖然立意良善，惟其內容

與目標與有諸多相左，若為達成本方

案的目標，現行已有類似相關方案。 
  第一項為「實習式」建教合作，

根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

建教生權益保障法》（2013 年 1 月 2
日），學校依照各年級專業課程需求，

不調整課程架構之前提下，學生於寒

暑假或學期中將前往建教合作機構接

受職業技能訓練。惟本法規定僅限設

有職業類科或專門學程的高級中等學

校參與，每學期上限兩學分，其他學

校若要參與，尚須漫長過程修法。 

  第二項為「就業導向課程專班」，

根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就業導向課程專班

作業要點》（2017 年 11 月 8 日）的內

容，該專班成立目的為鼓勵高級中等

學校培育產業需求之人才，將與產業

機構、訓練機構或大專校院，共同規

劃推展以實務技能學習為課程核心，

協助專班學生提升實務技能及就業能

力，促進學生畢業即就業的意願，協

助學生建立未來生（職）涯發展。該

專班的學生原則上為三年級，得採全

（專）班或部分學生修習方式等多元

模式來實施。惟本專班的參與對象必

須為在學身分，並且不得辦理於三年

級畢業典禮日期之後。 

  最後，本方案與就業導向專班之

辦理目標較為相近，教育主管部門可

思考相互整合或修正計畫的可能性，

避免疊床架屋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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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案允許高中職畢業生保留當年度的學科能力測驗或統一入學測驗的成績；若已考取大學者，可以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待本方案參與期滿取得證明後，可申請恢復保留入學資格或透過特殊選才、甄選入學以及個人申請入學等管道，回到大專校院就讀。
	綜上，本方案有諸多與職業訓練精神相左。根據國內外機構與學者提出的定義，可歸納為增進個人工作技能、適應勞動力市場變化能力需求、增進國家建設技術人力與促進個人就業等，但皆無回流至大專校院的教育體系的觀點，除不符合職業訓練法的精神，亦不符合企業人才培訓的常態。
	為瞭解參加此方案的學生是否會考慮回到校園，根據教育廣播電臺記者林祺宏（2017年11月10日）及孫唯容（2018年1月25日）訪談參與本方案學生的新聞稿而言，國立關西高中園藝科畢業的薛益維，進入新竹縣竹東鎮雜糧產銷班就業，這份工作讓他更喜愛農業，但其表示方案結束考慮要回大專校院繼續進修；國立臺南女中普通科畢業的葉詠淇，進入臺南市的全家便利商店就業，她對職場感到滿意且希望有機會擔任店長，但本方案結束亦考慮回到大專校院念書。
	綜上，參與本方案的企業，當下即瞭解錄取的應屆畢業生，經過公司主管安排的各階段訓練與培育後，即使職場表現良好，但本方案結束後，學生大多會選擇回到大專校院就讀。　　就常理而言，公司不太可能浪費時間與資源，培育計畫結束就可能會離職的員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長陳瑞嘉接受教育廣播電臺記者劉文珍（2017年12月1日）採訪對於本方案的看法，提到本方案職缺從事的不見得是專業的工作，但卻是一種工作經驗累積。基於此，本方案所稱「優質職缺」顯然名不符實。
	相較於行之有年的「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雙軌旗艦訓練計畫」以及「產學訓合作訓練計畫」而言，同樣以製造業積體電路與光電類別為例，資方仍然提供技術員的職務，但因為大專校院的課程係與資方共同合作規劃，符合學生的職場能力提升需求；學生參與計畫期間，接受職場實務訓練與大專校院的理論學習，學生的專業能力會逐年增長，若工作期間感受到良好的職場環境以及福利待遇，畢業後大多會選擇續留公司，成為該公司的中、基層技術人才或管理幹部，促進國民就業並增進企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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